
请在阅读下面这一分财务明细报告之前，先读一遍相关说明，

如下： 

因为 OSCCF 所收到的捐款都是以美元计价，支出的捐款是以

人民币计价，因此其银行账户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在美

国的美元账户，第二部分为在中国的人民币帐户。 

 

部分捐款收支及 IRS 税表说明 

第一部分 关于 5.12 地震捐款收支说明 

1. 2008 年通过 OSCCF  美元帐户为地震救援项目转出的捐款共计$531,946.8，人民币

帐户实收共计：￥3,648,243.9，其中一笔美元转帐时间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

转出金额为：$50,000，因为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时间差收到人民币时间为 2009 年 1

月 4日，实收人民币金额为：￥340,489.1。 

因此， 2008 年人民币帐户实收总金额为：￥3,307,754.8； 

2. 2008 年地震救援项目人民币支出为￥3,255,683.11； 

3.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帐户上余额为：￥52,071.69（均为地震救援项目

款）； 

4. 2009 年 1 月 4日，人民币帐户收到 2008 年 12 月 31 日美元帐户转出的$50,000，

实收金额为：￥340,706.8； 

5. 2009 年通过 OSCCF 银行帐户为地震救援项目转出的捐款共计$100,000，人民币帐

户实收￥680,979.9； 

6. 加上 2008 年 12 月 31 日余额，人民币帐户实收金额为：￥1,073,757.39； 

7. 截止地震支出明细说明表所示，2009 年地震救援项目人民币支出为￥917,903.8。 

 

具体转帐明细如下： 

 

 



美元账户转出  人民币帐户收到

05/20/2008  120,000  824,067.30

05/22/2008  646.5  4,500

05/23/2008  649.96  4,500

05/27/2008  50,000  207,113.50

05/27/2008  30,000 276,859.80

05/30/2008  361.28  2,500

05/31/2008  289.02  2,500

06/16/2008  50,000  343,156.50

06/17/2008  40,000 274,547.60

06/17/2008  50,000  343,204.50

06/23/3008  60,000 409,872.30

07/25/2008  40,000 273,673.40

10/24/2008  50,000  341,041.90

12/31/2008  50,000  01/04/2009 340,706.80

04/24/2009  50,000  340,489.10

05/07/2009  50,000  340,490.80

    共计 631,946.80 4,329,224

 

 

第二部分  IRS 税表支出明细说明： 

1. IRS 税表大金额的支出由下面三部分组成： 

 2008 年雪灾和地震救援一共支出：$557,235.00； 

 其中，雪灾支出为：$25,287.82； 

 地震支出为：$531,946.8  

2. 2008 年救助儿童支出； 

3. 2008 年寄养点支出。 

由于第 2，3 项支出因为目前没有收到有任何质疑反馈，因此不在此做详细说明，若有质

疑，请与我们联系。  

 

第三部分  关于从 OSCCF 2008 年 IRS 税表中第 30 项中金额和 2008

年地震支出明细表中推断出地震支出和雪灾支出的总额与第 30 项

中金额相差 5万多美元的说明 



第 30 项中的金额中，关于地震支出这一部分，是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已支

出部分：￥3,255,683.11，第二部分为人民币帐户余额：￥52,071.69，第三部分为 2009

年 1 月 4日到帐款，金额为：￥340,489.1，地震捐款使用明细表上的金额，只是这其中

的一部分。其他两部分合计金额为：￥392,560.79，若以平均汇率 6.8 进行折算，合美元

金额大约为：$57,729.53. 

 

第四部分   关于 OSCCF 2008 年度 IRS 税表中为什么 第 17 项总额 

小于第 32 项 金额的说明 

1. 在 OSCCF 2008 年度 IRS 税表中的第 17 项 Total expenses.Add lines 10 through 

16，是由两笔分项目组成，分别为： 

 第 10 项 Grants and simllar amounts paid，也就是 2008 年 OSCCF 的所

有收入中被用于救助的支出款项，金额为：$622,736 ；  

 第 15 项 Printing, publications, postage, and shipping，也就是 2008

年 OSCCF 用于印刷，出版，邮政，航运的支出款项，金额为： $1,777。 
 

上诉两项合计金额为$624，513，也即是第 17 项显示的总额。 

 

2. 在 OSCCF 2008 年度 IRS 税表中的第 32 项 Total program service expenses(add 

lines 28a though 31a),是由三笔分项目组成， 分别为： 

 第 28 项   In 2008, 58 poor chinese children were assisted with 

medical expenses that their family caould not afford.The money was 

raised mostly from Chinese residents and the matching gift 

programs of their employer companies ,也就是 2008 年中用于贫困儿童

医疗救助的总支出，金额为：$80,875； 

 第 29 项  In 2008, three orphanages(Beijing, Shanghai and Henan) in 

China received donation for children’s medical and living 

expenses，也就是 2008 年中用于三个寄养点的总支出，金额为： $4,544； 

 第 30 项  In 2008， donations were raised for numerous Chiese 

children and and parents who suffered snow stom in Guizhou and the 

earthquake in sichuan. The money was raised mostly from Chinese 

residents and matching gift programs, and was used for food, 

medical supplies and rebuilding schools，也就是用于 2008 年贵州雪灾



和四川地震的总支出，金额为：$557,235。因此，这个金额是包括了这份明

细报告中的第二部分第 1条的中关于地震的支出项目里罗列的三个部分的。 
 

上诉三项合计金额为：$642,654。 

 

3. 该税表中的第 17 项和第 32 项，分别是有不同部分组成，代表不同意义，金额不等并

不表示该税表有问题。第 17 项显示的是从 2008 年度的收入中支出的部分，而第 32

项显示的，则是 2008 年度用于所有救助项目的总支出，这个总支出里，是包括了

2007 年度应用于救助项目的余额。也就是说，第 32 项，应为第 10 项和第 22 项的合。

而第 15 项，属于行政支出，是从理事会会费中支出的，不应该算到救助项目的支出中。 

4. 现在请回到第 22 项 Cash，saving, and investments 也就是 2007 年 OSCCF 现金，储

蓄以及投资帐户的上的款项，金额为$19,918。  

5. 因为 OSCCF 2007 年度的所有余额都是儿童救助款的余额， 

因此，622,736（从 2008 年度收到的捐款中支出的金额）

+19,918（2007 年度账户余额）=642,654（2008 年度用于救

助项目中的总支出）,正好等于第 32 项的金额。 

 

第五部分  关于所谓 2008 年 5 月 19 日一批 90 吨物资的去向问题 

这批物资是由北京卡巴斯基软件公司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的钱购入的，由中国红十

字会的代表北京俊博妈妈（未经对方允许，我们用 ID 代替其真实姓名）负责采买

和发货，一共三车，再由我们在当时在四川的负责人帮忙接收并分派。该批物资于

2008 年 5 月 22 日到达青川竹园镇，由当地政府签收入库之后，再由我们基金会的

义工申领出来分发到青川各乡镇。当地政府关于这批药品的签收手续，已于 2008

年 5 月 30 日下午交由北京俊博妈妈，我们仅留有当地政府对此批物资签收入库手

续的复印件。 

 

 

 

 

 


